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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。 

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以电话、电子邮件和传真的

方式发出。 

2.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。 

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

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 

3.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

本次会议应当参与表决的董事 8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8 名，

名单如下：郭嘉祥、林崇、叶宏、陈丽芳、雷石庆、胡建华、刘宁、

郑守光。 

4.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《关于放弃海峡股权交易中心（福建）有限公司 14.30%

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》； 

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能集团”）以海峡



 
 

股权交易中心（福建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交中心”）2020 年 6

月 30 日（本项目评估基准日）的账面净资产 19,963.87 万元作为基准，

以挂牌价格 4610.73 万元对外公开挂牌转让持有海交中心 14.30%股

权。根据海交中心章程规定，闽东电力作为海交中心股东，享有对该

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董事会认为：福能集团所持有的海交中心 14.30%股权本次挂牌

价格为 4610.73 万元，即使本次挂牌流拍，再次挂牌的价格下调 10%

后仍有约 4149.66 万元，而其相应的账面价值为 2853.55 万元，增值

率偏高；海交中心自 2013 年 7 月开业以来运营效益不佳，截止 2020

年 6 月还处于历年累计亏损中；公司参股海交中心是作为非主业相关

的一种财务性战略投资，目前公司已持有海交中心 4.76%股权，没必

要再受让该股权，根据该公司现在发展状况，即使公司受让该股权，

所持有的股权也只有 19.06%，在没有分红的情况下，也体现不了该

项目的投资收益；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状

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因此，董事会同意放弃福能集团持有的海交中心 14.30%股权的

优先购买权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； 

表决结果：议案通过。 

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福能集团所持有的海交中心 14.30%股权本次挂牌价格

为 4610.73 万元，即使本次挂牌流拍，再次挂牌的价格下调 10%后仍



 
 

有约 4149.66 万元，而其相应的账面价值为 2853.55 万元，增值率偏

高；公司参股海交中心是作为非主业相关的一种财务性战略投资，且

海交中心自 2013 年 7 月开业以来运营效益不佳，目前公司已持有海

交中心 4.76%股权，没必要再受让该股权；根据该公司现在发展状况，

即使公司受让该股权，所持有的股权也只有 19.06%，在没有分红的

情况下，也体现不了该项目的投资收益；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没有损

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，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

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为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放弃福能集

团持有的海交中心 14.30%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3 月 2 日       


